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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（馆）：

根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省社科规划办”）

《2019 年<广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>申报通知》（以下

果ዅ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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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编、普及性读物、软件等其他成果形式不予受理；

4. 申请人必须是所申报成果的第一作者。申报的成果须由三名具有正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。推荐人须承担信誉责任；

5. 跨学科的成果按照“优先靠近”的原则，选择一个为主的学科进行申报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请申报人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前提交以下材料至科研设备处：

1. 《〈广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〉申请书》3 份（附件 2）（A3 纸双面

打印，中缝装订）；

2. 装订成册的成果打印稿 6 套、成果概要 6 份。成果打印稿和概要均不得

直接或间接透露申请人姓名和单位等个人信息及相关背景材料；

3. 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省社科规划项目或受其他各级各类项目资助的成

果申报，须提交项目结项证明 2 份（例如结项证书复印件）；

4. 电子光盘 2 张（内容包含申请书、书稿、概要、附件材料等所有申报数

据），须标明申请人姓名、单位及学科分类。

科研设备处将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完成申报材料的集中审核工作，对符合

审查要求的申报材料进行汇总盖章，报送省社科规划办，完成申报推荐工作。

申请人须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对存在弄虚作假、

抄袭剽窃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以已出版成果申报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省社

科规划办将通报批评，申请人 3

产 申申报 查 申学ᣎ

ᣔ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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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

黄 东：13670394715（634715）

办公电话：0754-83582573

附件 1. 2019 年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》申报通知

附件 2. 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》申请书

科研设备处

2019 年 7 月 26 日


